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6年度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1、 项目名称
通海县文物保护工作经费。
2、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确保文物保护事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3、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文物管理所。
4、 项目基本概况
[bookmark: _GoBack]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组织开展文物抢救性保护维修，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做好全县的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和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迹、古建筑等调查登记工作；负责文物保护、管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5、 项目实施内容
1.对河西杨保图民居、甸心翠微寺、九龙池大寺古建筑群、四街三元文昌宫等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2.部分通海县文物保护单位消防设施不健全，存在安全隐患，需对这些文物保护单位配置消防安防设施。3.定期对文保单位开展安全检查、巡查、田野调查等，同时对全县文物进行保护宣传，增强群众保护文物的意识。4.博物馆进行馆内展览、对外交流展及举办活动。根据文物保护项目合同实施监督，由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牵头负责，通海县文物管理所实施。
6、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项目资金6.00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按季度拨付相关项目资金，预计分三个季度拨付，第一季度拟拨付项目资金的30%，第二季度拟拨付项目资金的60%，剩余资金在三季度拨付完毕。严格按照项目资金使用财务制度进行监督管理，按照支出业务的类型，明确内部审批、审核、支付、核算和归档等支出各关键岗位的职责权限。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8、 项目实施成效
保护通海县现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编制修缮方案，修缮文保单位。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